
行人闯红灯 也要领罚单
交警：罚款将只针对不听劝阻者

本报 1 1 月 1 日讯 为加大对行

人，非机动车等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力

度，临沂市交警支队直属二大队采取教

育引导和处罚相结合的方式，开展“畅

通安全行”主题活动，对行人及非机动

车的交通违法行为将处以 5 元到 50 元

不等的罚款。

11 月 1 日上午，在市区蒙山大道与

解放路交会处，一名 40 多岁的男子闯

红灯，在民警劝阻无效的情况下，执勤

民警当场开具了一张 20 元小额罚单。

执勤民警表示，发现行人的违法行为
后，民警会根据情节采取教育放行、义

务执勤、罚款等处理措施。

据临沂市交警支队民警介绍，道路

交通法明确规定，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

全法律、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，处

警告或者 5 元以上 50 元以下罚款。自 7

月份以来，全市已查处行人、非机动车

交通违法行为 30 余起，罚款近 500 元。

记者了解到，近期临沂交警深入开展

“畅通安全行”活动，以“畅通安全行星级

路”创建为载体，全面实行道路交通管理

“包保责任制”，努力实现“保东西南北道

路畅通，让四面八方群众满意”的目标，借

以全力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。

交警看法＞＞

处罚有利通畅 执行有点困难

据临沂市交警支队直

属二大队一中队队长刘振

介绍，政策执行以来，通过

教育引导和劝阻，大多数

交通违法者能认识到错

误，对小部分不听劝阻拒

不配合交警管理的，民警

才会对其开出小额罚款。

“但具体执行也很难，

一些人对此不理解，拒不
配合接受处罚，甚至与民

警耍泼，也影响交通通

行。”刘振告诉记者，

针对这些情况，临沂

市交警支队交管科民警表

示，行人、非机动车闯红灯

等，往往有从众心理，看到

别人违规了，自己也就跟

着违规了，小额罚款在对

交通违法行为处罚的同

时，确实有利于道路交通

秩序通畅，但是具体执行

上确实有点难。“如果拒不
配合，不光占用大量警力，

还有可能产生新的不利交

通的因素。”

延伸阅读＞＞

1、据《泉州晚报》报道，

泉州市将行人违规与个人驾

驶证的相关业务挂钩，“行人

被开罚单的，要在 15日之内

去处理，如果不处理，将被收

取滞纳金。没有去接受处罚

的违法者，有驾驶证的就不

予办理年审或者换证等驾管

业务；没有驾驶证的就没有

办法考驾照了。”

2、《扬子晚报》报道，江

苏省宿迁市对道路交通安全

违法行为直接进行曝光，曝

光内容不仅有违法人真实姓

名和家庭住址，而且配上当

事人违法行为照片。借用此

种手段对行人、非机动车的

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处罚管

理。

3、2010 年 7 月 10 日至

23 日，河北省石家庄市省会

文明办与交管局联合开展遵

守交通法规奖励活动，对在

红灯前止步的行人给予现金

奖励。在 7 月 10 日至 21 日

期间，对当天搜索开始后在

各路口寻找到的“第一位不

闯红灯的行人”、“第一位不

闯红灯的非机动车骑乘人”

进行现场奖励，每人一次性

奖励现金 500 元。在为期 14

天的活动时间里，石家庄市

共向 184 名“第一位不闯红

灯的行人”以及“第一位不闯

红灯的非机动车骑乘人”发

放奖励共计 9.2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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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此次针对行人、非机动车违法行为

专项整治行动中，对行人闯红灯、跨越道

路隔离设施的，处以 20 元罚款或警告；对

横穿道路不走人行横道或过街设施、不在

人行道内行走的，处以 50 元罚款或警告；

对非机动车不各行其道、不按规定停放、

路口越线停车、不从人行横道或过街设施

横过道路、不按规定载物的，处以 10 元罚

款或警告；对逆向行驶、闯红灯、违反规定

载人、非下肢残疾驾驶残疾人专用车的，

处以 30 元罚款或警告。

罚款标准＞＞

▲行人、非机动车闯红灯的行为屡见不鲜。本报记者 徐升 摄


